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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14 年 5 月 30 日关于落实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有关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倡议的信函 
 

 

 

1. 总干事已收到乌兹别克斯坦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14 年 5 月 30 日关于落

实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先生阁下有关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倡议的普

通照会。 

2. 特此按照该常驻代表团的请求分发该普通照会及其附文，以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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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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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

构）总干事致意，并荣幸地提交关于落实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有关建

立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倡议的资料。本常驻代表团谨此请求总干事在原子能机构成员国

中分发该资料。 

本常驻代表团借此机会再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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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 

关于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倡议得到落实 

 

2014 年 5 月 6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生了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即自联

合国成立以来，五个有核武器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的代表首次

一致并同时签署了一项最重要的国际文件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这

一步骤完成了对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 1993 年在联合国大会讲

台上提出的倡议的全面落实，并为巩固地区安全及加强全球防止核扩散和核裁军制度

做出了巨大贡献。 

乌兹别克斯坦从独立伊始便选择了基于人道主义与和平价值的和平和创造性发展

道路。从对中亚所有国家和人民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以及地区和全球安全不可分割性的

深刻理解出发，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倾其全部国际努力确保本地区的和平和可持续发

展。 

今天，在对抗和武装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扩散的问题及其他不尊重国家边界的威胁在世界各地（包括中亚）不断恶化，

生命本身就已证实乌兹别克斯坦一贯政策的合理性和前瞻性。维护和巩固中亚和平与

稳定并把该地区变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区已被确定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外交政策理

念中的优先任务。 

应当承认，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提出的许多倡议都赢得了国际社会应有的支持。伊

斯拉姆·卡里莫夫总统 1999 年在欧安组织伊斯坦布尔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创建国际打击

恐怖主义中心的想法就在这些倡议之列，随着 2001 年 9 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

义委员会的设立，该倡议得到落实。根据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总统在联合国秘书长

2002 年 10 月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阐明的建议，设立了中亚地区打击麻醉药品、精神

药物及其前体非法贩卖信息和协调中心。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旨在结束阿富汗多年血腥战争的倡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特别关

注，因为这场战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成为对整个地区造成严重威胁

的根源。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总统 1993 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发言时就已

经从字面上“敲响了警钟”，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协助解决阿富汗问题。1995 年，在联

合国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上，乌兹别克斯坦阐述了对阿富汗实行武器禁运的想法，并提

出了建立联合政府以便在该国实现民族和解的模式。1997 年，根据乌兹别克斯坦领导

人的倡议，“6 + 2”联络小组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开始运作。由于该小组的工作，1999 年

7 月 21 日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阿富汗冲突基本原则的塔什干宣言》。2001 年，乌兹

别克斯坦总统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建议将阿富汗非军事化问题纳入安理会议程。在

2008 年布加勒斯特北约/欧洲大西洋合作理事会峰会上，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总统提议

以“6 + 3”的新模式延长联络小组的活动期限，以共同寻求阿富汗冲突的政治解决，

降低该国发生潜在冲突的水平，并向其提供协调一致的经济援助。 



 

 

在围绕阿富汗的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正是通过这一模式聚在一起的那些国

家发现自己更多地参与到寻求解决阿富汗危机的方式的国际努力中。 

乌兹别克斯坦关于将维护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作为本地区安全发展的一个

核心的建议正在全世界上赢得广泛的支持。根据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总统的倡议，五个

中亚国家的元首于 1993 年成立了“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以集中各种努力克服现代社

会最具破坏性和最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一即咸海危机的后果。 

毫无疑问，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总统于 1993 年 9 月 28 日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

会议上提出的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的想法在赢得了世界广泛认同和支持的乌兹别克斯

坦大量国际倡议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联合国讲坛上发言时说：

“在当今现代世界，不能以损害他国来确保一国的安全，也不能脱开全球安全问题来看

待地区安全。从这一点出发，乌兹别克斯坦赞成彻底清除核武器，开展有效的行动，

并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乌兹别克斯坦坚定地支持宣布中亚地区为无核武

器区”。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关于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呼吁完全符合沿着无核化发展道路

前进并积极抵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失控扩散威胁的本地区各国的切身利益。该倡议考

虑了中亚的实际情况、本地区及其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不拥有这类武器的中

亚各国对国际法律安全保证的需求。根据国际专家的看法，正是这些因素为成功实施

得到中亚所有国家支持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想法铺平了道路。 

中亚无核武器区倡议符合将裁军规定为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联合国宪章》

以及体现了各国和平共处原则和裁军原则的欧安组织《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创建作为

全球防扩散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无核武器区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项基本

规定。乌兹别克斯坦是 1992 年 5 月加入该国际条约的第一个中亚国家，为该地区其他

国家树立了榜样。 

无核武器区的实质是，建立这种无核武器区的倡议必须发自相关地区各国。有约

束力的国际条约必须起到这种区域创建文书的作用。该条约缔约方承担着在条约适用

区完全不存在核武器方面的义务。必备要素是在正在建立的区域建立核活动核查和控

制系统。这也是无核区得到联合国大会认可所必需的。另一个重要要素是五个有核武

器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的义务，即尊重和遵守无核武器区地

位，不对该条约任何一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一般来说，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过程需要条约的所有缔约方以及提供支持的组织和

国家持续、深入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而这项工作可能用时多年。但正如令人尊敬

的国际组织和专家们所认为的那样，这些努力的结果能够从多个方面证明其正当性，

因为它们使人类更接近于实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目标，并最终确保全世界

的核安全。 

  



 

 

迄今为止，已在下列地区建立了无核武器区：拉丁美洲（1967 年“特拉特洛尔科

条约”）、南太平洋（1985 年“拉罗汤加条约”）、东南亚（1995 年“曼谷条约”）和

非洲（1996 年“佩林达巴条约”）。其他宣告无核武器区的尝试都失败了。特别是，

1992 年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宣言”停止了运作。自联合国就将中东变成无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必要性通过各项决定以来已经过去了 40 年，但最终没有产生任何

结果。 

中亚无核武器区想法的实施需要中亚各国和五个有核武器国家以及联合国相关机

构开展长期的大量工作。1997 年 2 月 28 日，中亚五国元首在哈萨克斯坦签署了《阿拉

木图宣言》，对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倡议提供了一致的支持。该文件在防止核扩散领域创

造了政治互信的氛围。自那时以来，中亚无核武器区变成了表达本地区所有五个国家

和当地人民集体意志的一个全面的地区性倡议。 

1997 年 9 月 15 日至 17 日在塔什干举行的“中亚是无核武器区”国际会议期间，

中亚无核武器区倡议在概念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开始成形。乌兹

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在会议发言中提出了关于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实质

和方式的构想。 

— 核安全必须被看作是综合安全和生存问题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无核武器国

和有核武器国义务的平衡是无核武器区正常运作的基础。中亚无核武器区的

可靠性只有在所有核大国都承认它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确保。 

— 必须建立一个可以将区域的所有功能能力付诸实施以防止核扩散威胁的机制。

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条约缔约方必须依靠国际经验，其中阐明了若干基本

原则：无核武器区完全无核武器；不仅条约缔约方而且所有有关各方都有机

会对条约的运作承担义务；对义务的有效监控制度；这种监控建立在原子能

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保证的基础上。 

— 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建立和运作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款规定的全球核安

全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还必须致力于防止其他类型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 建立中亚无核区问题必须与处理核试验的后果、解决社会和生态问题以及确

保人民享有体面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 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的想法是在确保地区安全方面所作努力的一个合乎逻辑

的延续。 

该地区国家就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所开展的工作已获国际社会的认可，并得到了

联合国和原子能机构以及其他受尊敬的国际组织包括欧安组织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支

持。1997 年 12 月 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题为“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的第 52/38S

号决议，从而证明国际上明确认可了中亚国家实现该既定目标的决心。应该指出的



 

 

是，联大在后来的决议中始终如一地一致重申了其对本地区各国有关建立中亚无核武

器区的活动的支持。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和原子能机构专家在拟订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草案方面提供了

积极协助。在日内瓦、比什凯克、塔什干、札幌和撒马尔罕举行了中亚国家地区专家

小组关于起草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一些工作会议。2002 年 9 月 27 日，条约的初稿在

撒马尔罕得到核可，并随后转给五个有核武器国家审议。 

应当指出的是，包括核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落实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倡议的可

能性方面一直存在某些疑虑。而且，在起草无核武器区条约期间，五个有核武器国家

根据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对该文件的某些条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要求。 

此外，在与核大国就条约草案的措辞进行密集的磋商会议和会谈过程中，中亚国

家展现了实现既定目标的决心和从本国利益出发克服分歧和寻求妥协的能力，同时还

考虑了大国的立场。 

2005 年 2 月 7 日至 9 日在塔什干举行的地区专家组第七次会议上，条约各方核可

了对条约文本的共同立场，同时考虑了核大国、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的建

议和意见。“塔什干宣言”的文本被作为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九届大会正式

文件散发。 

由于这些努力，最后的结果是本地区各国于 2006 年 9 月 8 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签

署了《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该文件的签署是在哈萨克斯坦领土

上进行的，该国因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区连续进行的核试验遭受到严重损害；作为冷

战年代确保军事均势政策的一部分，在该试验区曾进行过 459 次核试验，而就其本质

而言，这些试验都是以损害数百万哈萨克斯坦居民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进行的。 

具有历史意义的《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签署得到了联合国大会的支持，大会

于 2006 年 12 月 6 日通过了乌兹别克斯坦代表本地区各国提出的题为“建立中亚无核

武器区”的第 61/88 号特别决议。大会对作为巩固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要步

骤的《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表示了欢迎。 

乌兹别克斯坦于 2007 年 5 月 10 日成为本地区第一个批准该条约的国家。该条约

在本地区所有其他国家批准后于 2009 年 3 月 21 日生效。 

五个核大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三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和审查会议期间于

2014 年 5 月 6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之后，《中

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呈现最后的国际法律形态。在有关这一问题的特别发言中，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说，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联邦承担了尊重并遵守中亚无

核区地位以及不对该条约任何一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法律义务。联合国负责裁

军事务的高级代表安吉拉·凯恩直言：“《〈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签署是加

强中亚地区安全和全球防止核扩散制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与防扩



 

 

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T.康特里曼说，美国签署《〈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是

“确认中亚国家就保持其所在地区无核武器所作的真诚和值得称道的努力”。其他核大

国的代表也高度赞扬设立中亚无核武器区是防止核扩散的基石并确保了本地区的和平

与安全。 

该条约是开放式的，并由 18 个条款、《〈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和关于举

行磋商会议以审议与条款的执行有关的问题的议事规则组成。 

根据《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中亚国家承担下列主要义务：不以任何方式在任何

地方研究、开发、制造、储存、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取得、拥有或支配任何核武器或

其他核爆炸装置；不允许在其领土上生产、获取、部署、储存或使用任何核武器或其

他核爆炸装置，而不论它们归属何方。 

中亚无核武器区拥有将其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无核武器区区分开来的一些特征： 

第一，中亚无核武器区是世界上第一个位于北半球没有海路通道的完全内陆领土

上的无核武器区。中亚区域与两个核大国（俄罗斯和中国）直接接壤。此外，两大事

实上的核武器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位于邻近的领土上。 

第二，它是建立在以前存在过核武器和进行过核武器试验（中亚人民迄今仍感受

到它们的后果）的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无核武器区。在这方面，与确保生态和辐射安全

以及采取措施恢复由于苏联核综合设施过去的活动而遭受严重损害的环境有关的问题

已在《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中做了优先考虑。该条约禁止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试

验，并禁止在本地区各国领土上掩埋其他国家的放射性废物。 

第三，《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是规定该条约的所有缔约方均有义务不迟于该条约

生效后 18 个月内与原子能机构缔结附加议定书并充分履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全面禁核试条约”）规定义务的第一个无核武器区文件。同时，《中亚无核武器区条

约》成为拟订上述原子能机构议定书和签署所有中亚国家均已批准的“全面禁核试条

约”后达成的类似文件中的第一项协议。 

第四，中亚无核武器区确定了有助于巩固反恐战争和防止核材料落入非国家行为

者首先是恐怖分子之手的地区安全的一个新要素。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关于建立中

亚无核武器区的倡议的实现已成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实际努

力，该决议规定各国政府有义务防止恐怖分子取得、扩散和使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

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但中亚无核武器区的主要特点是，它具有全面性和广泛包容性。它包括防止核武

器及其部件扩散或其生产、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度、核裁军和非军事化、在

领土环境治理方面开展合作、反恐战争、加强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等国际安全的诸

多关键方面。 

  



 

 

必须指出的是，《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已成为安全方面涵盖所有五个中亚国家的

第一个多边协定。在建立该无核武器区的过程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表现出了共同致力于为本地区提供安全和稳定以

及为本地区人民的发展和繁荣创造必要条件的强烈政治意愿、建设性和能力。 

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原因，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关于建立中亚无

核武器区的倡议的实现受到高度赞誉，被确认为旨在维护和平、地区稳定和本地区各

国与主要大国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的一个有力因素；对国际社会逐步发展做出的一个

集体贡献以及毫无疑问是促进加强国际安全和核裁军的一个最重要要素。 




